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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信会师报字[2012 ]第 123076 号 

 

上海学陈投资有限公司: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学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

报表，包括 2012 年 11 月 15 日的资产负债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1）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

（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

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

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

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

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

审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

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

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

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

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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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2 年 11 月 15 日的财务状况。 

 

本报告仅供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所用，并不适用于其他目的，且不

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  云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郑凌云 

 

 

 

 

      中国·上海                     二 O 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编制单位：上海学陈投资有限公司 2012年11月15日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21,686,070.46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2,084,586.65                               

 预付款项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其他应收款 　应付利息

 存货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383,835,114.49                           

 其他流动资产 382,233,630.6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403,919,701.14                   　其他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385,919,701.1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借款

 长期应收款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专项应付款

 固定资产 　预计负债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负债

 工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负债

 固定资产清理 　  非流动负债合计

 生产性生物资产 　        负债合计 385,919,701.14                           

 油气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无形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本） 18,000,000.00                             

 开发支出 　资本公积

 商誉 　减：库存股

 长期待摊费用 　盈余公积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未分配利润

 其他非流动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8,0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403,919,701.1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403,919,701.14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填表人：

资 产 负 债 表

资   产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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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陈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附注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学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由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分立形式

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 1,800.00 万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信会

师报字[2012]第 12306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颁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10115002040413。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按

照在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持有公司相应的股权。截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金额 比例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00,000.00 90.00%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 1,800,000.00 10.00% 

营业范围：实业投资，商务信息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上述咨询均不得从事经

纪），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

(2010 年修订)的披露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 公司所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  会计期间 

自公历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二)  记账本位币 

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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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公司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确认为现金。将同时

具备期限短（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现金、价值变动风

险很小四个条件的投资，确定为现金等价物。 

 

(四)  持有待售资产 

1、 持有待售资产确认标准 

公司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非流动资产确认为持有待售资产： 

（1）公司已就该资产出售事项作出决议 

（2）公司已与对方签订了不可撤消的转让协议 

（3）该资产转让预计将在一年内完成。 

 

2、 持有待售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 

符合持有待售条件的非流动资产(不包括金融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资产)，以账面价值

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孰低的金额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低于原账面价值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五)  关联方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

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关联方可为个人或企业。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

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公司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 

（1）公司的母公司； 

（2）公司的子公司； 

（3）与公司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4）对公司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5）对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6）公司的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的子公司； 

（7）公司的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8）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9）公司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10）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

控制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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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  货币资金 

项目 2012 年 11 月 15 日 

银行存款 21,686,070.46 

注：公司尚未开立银行基本户，货币资金余额结存于公司银行验资户。 

 

(二)  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2012 年 11 月 15 日 

持有待售资产 382,233,630.68 

注：持有待售资产系上海松江大学城园区生活园区第五期项目之 B 区。截至 2012 年 11

月 15 日，产权名称由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的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三)  截止 2012 年 11 月 15 日应付账款余额为 2,084,586.65 元，均系松江大学城五期 B 地块工

程尾款。 

 

(四)  截止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其他应付款余额为 383,835,114.49 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名称 余额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3,880,278.33 

上海广陈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78,353,352.35 

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1,601,483.81 

合  计 383,835,114.49 

 

(五)  股本 

投资者名称 
2012 年 11 月 15 日 

投资金额 所占比例（%）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00,000.00 90.00 

上海东方明珠传输有限公司 1,800,000.00 10.00 

合  计 18,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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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以下金额单位若未特别注明者均为人民币元） 

(一)   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 

企业名称 

注册 

地址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与本企

业关系 

经济性质 

或类型 

法定代

表人 

持股 

比例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广播电视传播服务、

电视设备租赁等 

318,633.49 母公司 

股份有限

公司 

钮卫平 90.00% 

 

(二)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应付关联方款项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12 年 11 月 15 日 

其他应付款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3,880,278.33 

 

上海东方明珠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1,601,483.81 

 

七、  或有事项：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八、  承诺事项：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承诺事项。 

 

九、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  其他事项： 

公司无需要披露的重大其他事项。 


